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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评选十大投资者保护典型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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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至 2022 年上半年发生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4.6 亿

元。2024 年 9 月，投服中心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股东

代位诉讼，代位太安退诉其控股股东、实控人、董事、高管损害

公司利益。经多次开庭，投服中心会同法院督促占用方太安堂集

团于 2025 年 4 月以股权转让暨代偿方式全额偿还占用资金本息

合计 5.72 亿元。2025 年 5 月，法院以诉中调解方式结案。考虑到

投保机构代位诉讼的公益特征，法院退回投服中心预交全部的

239 万元诉讼费用，相关公司承担了公益律师费用。此案为投保

机构高效维权提供了创新范本，为进一步发挥投保机构代位诉讼

功效做出了有益探索。（投服中心报送）

王某某操纵市场支持诉讼案

全国首单投保机构提起操纵市场“支持诉讼+损失测算”案

王某某控制并使用 145 个证券账户，操纵 8 只股票，行政罚

没金额高达 5.7 亿元。2023 年 9 月 18 日起，投服中心分批支持投

资者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王某某承担民事赔偿

责任。法院委托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（简称中证法律服务

中心）进行损失测算。2024 年 5 月 21 日，本案获一审胜诉判决，

判决完全采纳中证法律服务中心出具的损失测算意见，投资者全

部胜诉，判赔约 66 万元。本案标志着全国首单操纵市场领域“支

持诉讼+损失测算”案件落地，也是首单法院根据投保机构损失

测算意见作出判决的操纵市场案件，对于推动操纵市场民事责任

落实，丰富操纵市场司法实践，推动相关司法解释出台具有示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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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领作用。（投服中心报送）

第一医药案

全国首例投资者保护机构公开提名独立董事案

2024 年 6 月 21 日，投服中心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获上海

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第一医药）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

大会审议通过，相关议案获 99.99%有效表决权股份同意，其中投

服中心公开征集股份数占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的 99.98%。这是我

国资本市场首例公开提名独立董事个案，开创了投资者保护机构

提名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之先河，为拓宽独立董事来源、完善独立

董事选任机制进行了有益探索，为推进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积累了

有益经验，有利于更好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。（投服中心报

送）

*ST 信通大股东清偿占用资金案

投服中心、黑龙江证监局、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多方合力督促

2024 年 5 月 10 日，黑龙江证监局责令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

司（简称*ST 信通）在 6 个月内清收截至 2023 年年报披露日的被

占用资金 53,386.92 万元，并清空资金占用余额。公司未能按期完

成整改，触发规范类退市风险警示。2025 年 1 月 11 日，投服中心

向公司发送质询函，敦促董事会、监事会尽快向相关责任人追偿

5.68 亿元占用资金，并表示保留通过股东代位诉讼方式追责的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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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。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黑龙江证监局等各方协同配合下，公司

及时披露股东质询函，证券日报、证券时报等媒体同步跟进报道。

在多方督促推动下，公司分别于 2025 年 1 月 18 日、2 月 21 日、3

月 6 日公告收到控股股东偿付的 2 亿元、0.5 亿元、1 亿元占用资

金，并于 2025 年 3 月 8 日公告收到占用资金余额 2.18 亿元，至此，

占用资金全部偿付完毕。上市公司资金被大股东占用，严重侵害

上市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。通过质询等方式持续督促上

市公司通过法律手段向资金占用方及时追偿占款，是提高上市公

司质量的又一有力举措。（投服中心与黑龙江局分别报送）

某上市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调解案

依托“总对总”在线诉调对接机制探索“司法示范调解+平

行案件行业调解”

某创业板上市公司 2019-2020 年多项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

载，被浙江证监局行政处罚，大量投资者向法院提起证券虚假陈

述索赔申请。针对以往“示范判决+集中调解”周期较长和证券

虚假陈述纠纷诉前调解难度大的问题，浙江证监局指导浙江证券

业协会协同司法机关对“示范判决+平行案件多元解纷”诉调对

接机制开展进一步创新探索，探索出“司法示范调解+平行案件

协会集中调解”机制。杭州中院选定示范调解案件并受理后，在

法官主持下就示范案件达成庭外和解，确立了类案调解思路与方

向。在后续批量案件调解过程中，浙江证券业协会组织调解员主

动与投资者建立联系，向投资者解释相关法律法规和调解方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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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远高债”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

适用法院示范调解高效化解债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

宁夏远高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因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等被交易

所采取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，后该发行人因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

载等被行政处罚。2024 年，56 名投资者先后以证券虚假陈述侵权

责任纠纷将该发行人、主承销商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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